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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

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2025年12月11日，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公司董事长黄波、副董事长吴超、董事苏兴旺为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该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为6票。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2.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交易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涉及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同意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3.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在股



东会上对相关议案事项将回避表决。

(二)2025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5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预计的议案》，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预计为 62,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三）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按类别对 2026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了合理预计，总金额预计为 47,7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635 79.38% 164 86.15% /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2025 年

预计金额

2025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

金额（未

经审计）

完成

比例

1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原材料、动力 1,000 190 19.00%

2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动力 3,000 1,185 39.51%

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7,500 10,961 62.63%

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32,100 18,578 57.87%

5 关联出租 3,900 2,269 58.17%

6 关联承租 4,500 574 12.76%

合计 62,000 33,757 54.45%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原材

料、动

力

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公司
5 0.62% / / /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50 6.25% / / /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100 12.50% 26 13.85% /

广东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10 1.25% / / /

小计 800
100.00

%
190 100.00%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原材

料、动

力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440 17.60% 148 12.44% /

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公司
10 0.40% / / /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100 4.00% 50 4.21% /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1,900 76.00% 972 82.02% /

广东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50 2.00% 16 1.33% /

小计 2,500
100.00

%
1,185 100.00% /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6,600 46.48% 5,571 50.82% /

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公司
100 0.70% 2 0.02% /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800 5.63% 644 5.87% /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5,900 41.55% 4,339 39.59% /

广东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800 5.63% 406 3.70% /

小计 14,200
100.00

%
10,961 100%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21,295 83.51% 16,311 87.80% /

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

公司
5 0.02% / / /

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200 0.78% 54 0.29% /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2,500 9.80% 1,320 7.10% /

广东龙沙物流有限公

司
1,500 5.88% 892 4.80% /

小计 25,500
100.00

%
18,578 100% /

关联出

租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300 8.82% 47 2.09% /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3,100 91.18% 2,221 97.91% /

小计 3,400
100.00

%
2,269 100% /

关联承

租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

800 61.54% 312 54.29% /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5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
500 38.46% 263 45.71% /

小计 1,300
100.00

%
574 100% /

合计 47,700 / 33,757 / /

注 1：鉴于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数量较多，且公司预计与单

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均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公司与广州港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进行合并列示。

注 2：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1.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港集团”）

广州港集团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258,398.24 万元，注册

地为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 号。经营范围：装卸搬运；港口理货；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

供应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水产品收购；餐饮管理；

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休闲观光活动；非融资担保服务；停车场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财务咨询；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港口经营；国内水路旅客运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宿服

务；医疗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渔业捕捞；食品经营；餐饮服务。广州港集团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2.广州海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海港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海港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广州黄沙水产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广州海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广州海港明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国资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广州港合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广州港国际港航中心有限公司、广州海港太古仓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广州市穗航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广州港颐康医院有限公司、广州

港技工学校、广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穗港船务有限公司和广州安特卫普港口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与公司

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二)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1.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2001 年 12 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美元，注册地

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晖路 81 号。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

装箱）；货物仓储、分拆、包装、配送；集装箱和冷藏箱货物的拼装、拆箱。公

司持有 50%股权，新加坡港务中国私人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的规定。

2.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2006 年 6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 192,829 万元，注册地为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港前大道南 162 号 1005-1008 单元。主营业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装卸搬运；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租赁服务；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

备租赁；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房租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特种设备出租；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港口经营；出口监管仓库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公司持有 41%股权，中远码头（南沙）有限公司持有

59%股权。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3.广东龙沙物流有限公司

该公司曾用名为广东中交龙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完成名称变更，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注册地为广

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东龙大道 51 号。主营业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

港务船舶调度服务；航道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装卸搬运；其他仓储业（不含原

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船舶代理；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



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

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

舶管理；船舶补给供应服务；内贸普通货物运输；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

浮筒等设施。公司持有 35%股权，广东南沙港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广

东广物物流有限公司持有 35%股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与公

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4.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2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

黄埔区黄埔大道东 983 号 501-532 房。主营业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设计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

受托从事广州电子口岸平台的建设、运维管理及运营服务（此经营范围仅限“广

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航运电商服务（此经营范围仅限“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涉及许可

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航运信息服务（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

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航运人才服务（此经营范围仅限“广州电子口岸管理

有限公司”经营。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外贸综合服

务（此经营范围仅限“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涉及许可项目的，需

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数据交易服务；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研究开发服务；

物联网技术研究开发；供应链管理；贸易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航运经纪；

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广州

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0.00%股权，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黄埔分中心持有

20.00%股权，广州海关信息中心持有 20.00%股权，广州海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 20.00%股权。控股股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

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照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场

价格标准，则在成本加税费的核算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将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交

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公司资源的优化配

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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